
108學年度 
國小教育學程新生課程說明會 

時    間：108/05/29(三) 12:20-13:00 

地    點：花師教育學院階梯教室 A109 

主講人：國小教育學程組 嚴愛群組長 



師資培育中心  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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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 



師資培育流程 

取得教師證書 

大學畢業，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考試 

取得新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修讀國小教育學程 
(修畢規定至少48學分，約5學期) 



師培甄選、說明會 

2019年4-5月 

師培學期1 

2019年09月 

師培學期2 

2020年02月 

師培學期5 

2021年02月 

師培學期4 

2020年09月 

師培學期3 

暑假 

2020年07月 

2021年6月 

教師資格考試 

教育實習課程 

2021年8月~隔年1月 

學程修業年限： 
至少二年， 
五學期（含暑修） 

修習教育學程時程表 



學分：國小教育專業課程共48學分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11學分為限； 
選讀暑期課程時每期以12學分為限。 

※實地學習72小時(納入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三)課程) 

專門課程：至少10學分 
國音及說話、普通數學、自然科學概論、社會學習領域概論、音樂、美勞…等。 

語文領域(國語文)及數學領域之基本學科為必修。 

教育專業課程：至少38學分 
教學基礎課程          13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          12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          13學分 



教育基礎課程： 

1.修畢至少13學分 

2.特殊教育導論、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

社會學四門為必修 

3.教育概論、發展心理學、教育行政、教育議題

專題4科中至少再選修2門。 

教育方法課程 

1.修畢至少12學分 

2.教學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班級經營、學習

評量、輔導原理與實務、生涯規劃與職業教育

訓練為必修。 

課程說明(可參閱108國小學程學分表) 



教育實踐課程： 

1.修畢至少13學分 

2.國語教材教法、數學教材教法及國民小學教學

實習為必修。 

3.英語教材教法、自然科學教材教法、社會教材

教法、藝術教材教法、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綜合活動教材教法、跨領域教材教法7科中至

少再選修2門。 

課程說明(可參閱108國小學程學分表) 

※修習各領域教材教法前，應先修習對應之專門課程。 
    例：先修國音及說話，才得修習國語教材教法。 



 

注意！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前，須修畢國民小學國

語教材教法，及數學領域之基本學科課程(普通數學)。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之師資生皆應「參
加」本校辦理之教育實習專業知能檢定考試，將會佔
課程分數10%。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三)，內含72小時實地學習
實數，內容包括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國民
小學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
學習…等，並經授課教師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
能。 



課程地圖 請參考手冊第3頁 



依規定修畢教育學程最低學分數48學分且

及格者，方可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證明書｣，以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師資培育相關細則尚未完成修訂，修正案正

式通過後，逕依新法辦理。 

 



        本校師資生因行為嚴重偏差，有違教師專

業倫理，經本中心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做

成調查報告，提交本校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得撤銷其將參加或已參加之教育實

習課程。未輔導改善前，得不受理回復或再次

申請參加教育實習課程之資格。 



報名時間：每年3月 

檢定時間：每年4~6月 

好處：1.提升自我教學專業知能 

            2.多一張證書，多一分就業競爭力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活動：專業知能檢定 

板書 兒歌彈唱 說故事 
個別智力 
測驗實施 

運動專業
知能審核 

課程設計 本土語言 教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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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 



6/3(一)~6/12 (三)【同各年級選課時間】 

可選擇108-1國小教育學程課程 
 

注意！ 

選擇所屬之108國小課程，不要選到107國小的課程 

選課時，請認列該課程為國小教育學程。 

認列步驟請參考手冊第12頁 



 

注意！ 
暑期課程並非國小學程之正式學期，不計入修   

業年限中。 

若修習107暑假之學分屬於107專班課程，部

分課程需具備先備課程，不鼓勵先修。 

請參考手冊第21頁-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第九條教育學程修課規定 

106教育學程修習辦法.docx
106教育學程修習辦法.docx


國音及說話 
星期三18：10-20：00 

課程發展 
與設計 

星期四 20：10-22：00 

教學原理 
星期一 18：10-20：00 

教育心理學 
星期一20：10-22：00 

教育社會學 
星期一18：10-20：00 

共計10學分  

108學年度上學期開課科目 

108國小甲 



108學年度上學期開課科目 

108國小乙 

普通數學 
星期三18：10-20：00 

課程發展 
與設計 

星期四 18：10-20：00 

教學原理 
星期一 15：10-17：00 

生涯規劃與 
職業教育訓練 
星期一20：10-22：00 

教育社會學 
白天系上開課 

共計1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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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A.保留學程學籍 
B.抵免辦法 
C.成績計算 
D.卓越師培獎學金 



A.保留學程學籍 

依據學生修習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辦法規定： 

凡經甄選通過之學生，應於錄取當學期依規定

期限辦理教育學程選課，未選課者視同放棄錄

取資格，由備取生遞補，遞補至報到該學期加

退選課截止日期，除因人力不可抗拒之理由經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核准得保留至次一學期者外，

概以放棄錄取資格論，註銷其修習教程資格。 



B.抵免辦法 

 院基礎學程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國小師資培 

育系所開設之師資職前教育學程，經甄試

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學分抵免。 

請參考手冊第11頁 
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 

106學分抵免要點.doc
106學分抵免要點.doc
106學分抵免要點.doc
106學分抵免要點.doc


抵免：科目抵免 

抵免來源： 

1.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科目 

2.轉學生且已具師培資格者 

3.教育學院非國小師資類科學生 

4.預修師培課程學分 

抵免學分 

1.一般身分至多可抵免12學分 

2.轉學生已具國小師培資格者，最多抵免總學分

之1/2，至多可抵24學分 

※抵免採計科目由師資培育中心認定之。 
    經認定後，可向師培中心學程組申請學分抵免 



1.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12學分 

2.申請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 

3.課程學分數以多抵少者，僅採計較少學

分之課程 

★重要叮嚀-學分抵免 

詳細規定請參考手冊第11頁 
國立東華大學師培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 

106學分抵免要點.doc


科目名稱相同，至多可抵免12學分。 
 

例如： 

中等教程－教育心理學  

                抵  

國小教程－教育心理學  
 

 

 

 

中等教程 

-教育心理學 

國小教程 

-教育心理學 可抵免 

※抵免採計科目由師資培育中心認定為主。 

  經認定後，可向師資培育中心國小學程組申請抵免。 

中等教育學程抵免國小教育學程學分 



★重要叮嚀 

1. 本教育學程，係指學生在主修系、所之外，

加修之科目與學分，不計入主修系、所應

修畢業學分含通識課程。 

2. 107學年開始!排除國小學程及中等學程

之專業課程列入通識課程規劃表（2）非

本系之院基礎、系核心及專業課程」之抵

免學分。 

 



★重要叮嚀 

正值師資培育各法修正期間，教育部尚有注

意事項未完成公告。抵免辦法、修習辦法…

等，後續如有修正之處，將以最新公告為準。

請各位同學密切注意！ 



C.成績計算 

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七條與第六十五條： 

凡修習國小教育學程學生之學分數及成績，

一併計入每學期修習之學分總數及學業成

績計算。惟研究生成績計算，不包含教育

學程。  



D.師資培育獎學金 

每月8,000元師資培育獎學金 

（第一學期開學第一週開放申請） 

40% 
筆試 

30% 
學業成績 

前一學年學業總成
績平均：大學部班
級排名前30%，碩
士 班 成 績 A 以 上 

教育議題評析測驗 

30% 
書面審查 

自傳、有助甄選之
資料及教育服務或
參與社團的經驗 



E.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學科知能評量 

1.報名資格： 

第二類：刻正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在學師資生。  

2.報名流程： 

 報考人須至「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成為正式會員。
(https://tl-assessment.ntcu.edu.tw/index.php 

 完成網上報名程序(擇定考場、填寫上傳個人資料) 

3.評量內容： 「國語」、「數學」、「社會」、「自然」 

4.數學、社會、自然三領域，達精熟並取得精熟證明書者， 

(在有效期限內)得申請抵免對應之教育基本學科課程。並

不受師培中心抵免辦法上限規定。 

詳細規定請參考手冊第13頁 

https://tl-assessment.ntcu.edu.tw/index.php
https://tl-assessment.ntcu.edu.tw/index.php
https://tl-assessment.ntc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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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因國小為包班制，若無法修自己所屬專班

課程時，可改修其他學程專班或師培學系

（教育系、教行系及體育系）之教育學程

科目，唯應至國小學程組填妥申請表，經

主任核准後，方可選修。 

A.跨班選課 



選修國小教育學程必須認列「國小教育學

程」，否則概不算國小教育學程學分。 

B.認列國小教育學程 

請參考手冊第10頁：選課方式-認列步驟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新辦法104報部核定.docx


 

步驟1：選擇【師資培育中心/小學教育】→【加選】課程→【認列學程】 

【認列學程】 

選擇【師資培育中心／小學教育】 

【加選】課程 



 

步驟2：【認列國小教育學程】→【認列學程存檔】→完成學程認列 
 

認列【國小教育學程】 

【認列學程存檔】 



國小教育學程每一學分需繳交1,140元。 

在規定期限未繳費且無正當理由經核准

者，所選科目由國小學程組逕行註銷。 

C.學分費 



Q&A 
歡迎提問 

國小學程組：03-8906636  
教育實習組：03-8906641 
師培中心-國小組：花師教育學院 D326 



謝謝觀看 
T H A N K S  F O R  W A T C H 


